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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佔領以暴力開頭以失敗收場
縱觀「佔中」行動一路以來的策略，9月22日由學生

罷課抗爭開始，即提出一連串無理要求：要求特首回
應「公民提名」、廢除立法會功能組別、人大常委會
道歉並收回「8·31決定」，否則就要問責官員下台
等，矛頭直指特區政府、中央政府，挑戰法治。在罷
課第3天，學聯在中環鬧市發動小型遊行。9月26日，
「雙學」在結束罷課集會後突然發動重奪「公民廣
場」活動，開始衝擊立法會，當天警方拘捕了約100位
衝擊立法會的學生。當時「佔中三丑」的說法是要支

援學生罷課，但由於「雙學」召集人因衝擊立法會被
捕，參與罷課學生情緒激動。9月28日凌晨戴耀廷宣布
啟動「佔中」，當天下午行動升級，示威者突破警方
防線，佔領街道，多條交通要道被堵塞。其後佔領行
動蔓延到旺角、銅鑼灣，「佔領區」不斷出現衝突，
行動瀕臨危險邊緣。
縱觀「佔中」行動的發展，雖然其口號是「愛與和

平」，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號，但行動均是通過
暴力衝突，通過對抗來表達訴求，實際行動與高喊的
口號相去甚遠。其後法院頒布的禁制令，亦遭到示威
者的藐視和抵抗。「佔中」以「公民抗命」作為藉

口，試圖混淆視聽，淡化犯法帶來的嚴重後果，而
「雙學」不斷呼籲示威者留守，拒絕撤退。即使十月
底與政府進行首輪對話，「雙學」還指特區政府沒有
對話誠意，進一步提出要與國家領導人見面的不切實
際要求，與特區政府都達不到共識，更不可能通過與
國家領導人見面來解決問題。況且「雙學」以違法、
暴力的行動作為要脅，在此前提下與政府進行會面談
話，本身就是沒有誠意解決問題的表現。「佔中」以
罷課、暴力衝擊啟動，以違法行為要挾政府，必將以
失敗告終。但「雙學」等「佔中」搞手拒絕看清現
實，導致佔領行動的惡果不斷擴大，亂局僵持不下。

新一輪衝擊立會行動用心險惡
現在於「佔中」行動接近尾聲之時，在法院頒布禁

制令有序執行的時候，再次出現衝擊立法會事件，是
要與依法治港對抗，衝擊香港的法治根基，癱瘓社會
運作，其本質仍然是「顏色革命」，通過製造矛盾衝
突，企圖動搖合法管治。反對派是要製造長期的對抗
行動，將違法佔領行動持續下去，通過製造暴力衝
突，號召更多的人參與其中，製造虛假民意，維持與
政府對峙的局面。
違法佔領行動已持續接近兩個月，其間警方執法曾

受到阻撓，這對於香港來說是非常危險的。禁制令的
頒布再一次為公義清晰發聲，社會各界人士應合力維

護法治的基石地位，抵制任
何違法行為，抵制暴力行
動，更要抵制用心險惡的人
通過製造衝突，企圖挑動起
新一輪的違法抗爭。社會對
犯罪行為零容忍，要讓以身
試法的人接受法律的制裁，法治精神才能得到彰顯，
正義才能重新回歸。
警方作為執法機關，法律賦予其維護社會公平公

正，維護法紀的權力，得到市民的絕對支持。反對派
蠢蠢欲動，試圖挑起新一輪的暴力抗爭，警方應準備
充分警力，做好周全計劃，有效應對，防止行動再次
升級。社會各界人士更應打起十二分精神，防止反對
派重新整合佔領行動，再次發起新一輪的違法「佔
中」。現在民意已經明顯逆轉，超過八成民意反對
「佔中」，反對派仍「死撐」不撤，甚至企圖通過辭
職變相「公投」，為違法行動尋找下台階，但各方卻
無法取得共識。佔領行動走到此刻，已無路可走。
「雙學」作為佔領行動的搞手，無法向市民交代。新
一輪的衝擊立法會行動，只能再次證明反對派的暴力
抗爭徒勞無功，只會累及廣大市民，破壞香港穩定。
社會各界人士應團結一致，合力抵制暴力衝擊，抵制
違法行為氾濫，警方清場清障是迫切之舉，是最符合
市民的利益之舉。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嚴懲暴力抗拒執法 支持警方依法清障
在法院頒布的禁制令清障行動正式展開後，執達吏在反對派的百般阻撓下對金鐘中信大廈

及旺角進行清障工作。超過50多天的佔領行動，示威者必須順應民意，遵守法院頒令，撤

離「佔領區」。但就在中信大廈清障行動正式展開的次日凌晨，再發生衝擊立法會事件，一

批示威者用「鐵馬」撞破立法會大門，企圖重新佔領龍和道，行動最終以失敗收場。目前民

眾要求佔領行動撤離的呼聲甚高，法院亦對旺角的「佔領區」頒布清晰指令，明確指出佔領

行動的違法性，社會賢達亦紛紛呼籲示威者撤離。佔領行動違逆民意、大勢已去，再次發生

衝擊立法會的事件，仍阻礙警方清障，明顯企圖製造新一輪的衝突，激化示威者情緒，延長

佔領時間。反對派的行為是窮途末路之舉，特區政府應對違法行為嚴懲不貸，杜絕示威者再

挑起新一輪佔領行動的妄念。

■張學修

陳健民是專門研究公民社會的大學教授，理應對一切與
公民有關的課題都有深切的認識，至於公民權利和義務之
類中小學生的學習範疇豈能不了然於胸？可是，觀乎陳教
授所為，卻分明連公民ABC都不知。他提出的所謂「公民
抗命」害人害己，把香港搞得一團糟，令人不勝欷歔，何
以堂堂教授竟至如斯境地？
「公民抗命」只有在惡法橫行的地方才適宜採用，但香
港有什麼惡法呢？人大「8·31決定」為2017年行政長官
普選定下框架，一切都依從基本法，使香港向民主普選邁
出一大步，實是一大善法，可是陳教授卻夥同戴耀廷等人
宣稱抗命，啟動了所謂的「抗命時代」，並在報章上說：
「這個抗命，不單是指公民抗命，它涉及到更廣義的不認
命、不受既定權力和制度框架束縛的逆權精神。」於是，9
月28日，「佔中」正式爆發，開啟了破壞法治的「潘朵拉
盒子」。近兩個月來，金鐘、旺角、銅鑼灣的主要交通要
道都被「佔領」者非法霸佔，周邊商舖和運輸業者損失慘
重，市民出行大為不便，「佔領」者「不受既定權力和制
度框架束縛」，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公民是按法律規範承擔義務和享有相應政治經濟社會權
利的人。法律是社會契約，作為好公民，知法守法是最基
本的條件。而香港是個法律完善、高度文明的地方，公民
理當樂於守法。如今陳教授不但自己違法，還唆使他人違
法，已非一個好公民所當為。不止如此，「佔領」行動自
一開始就已失控：按原訂計劃只「佔領」數天就自首散
去，變成「佔領」逾月未散；按原訂計劃只「佔領中
環」，卻變成「佔鐘」、「佔旺」和「佔銅」……這一
切，教授都看在眼裡，可是卻無能為力，最後竟和戴耀廷
一起逃離「佔領」現場，跑回大學教書去，留下了一個爛
攤子，受盡港人的唾罵。
「佔中」本是戴耀廷的構想，卻一把將陳健民也拉進這
潭渾水，弄得他裡外不是人，想來也夠可憐。可是，作為
大學教授，難道一點獨立思考都沒有，就胡亂與人發起亂
港的政治行動嗎？看來陳教授應該重返中小學，再次接受
一番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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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日持久的佔街霸道，市民已經日漸看清反對派的真面
目，只是用堂而皇之的政治話語來包裝亂港鬧劇。筆者認
為，被佔的街道清理容易，錯誤的觀點清理起來，卻是一
個長期的工程。回歸以來香港一直在「一國兩制」、《基
本法》、民族認同等方面鮮見進展，人心未真正回歸，是
一個眾所周知的難題。這將是此後一段時期主要議題。筆
者希望在這個主題上寫幾篇文章，拋磚引玉。
香港的政制基礎是「一國兩制」，這個制度源於《基本
法》，筆者的意見是，首先應該澄清、重新確立概念，糾
正積非成是的觀念。一般市民和學生，固然未必願意深究
相對複雜的法律條文，但一些媒體人士、教育界人士如果
能夠確切了解，相信可減少一些誤信錯誤觀點的流傳。

英國無權監督《基本法》的落實
首先，應該澄清《基本法》的法律效力建基於全國人

大。社會各界必須清楚《基本法》的法律效力跟《中英聯
合聲明》也沒有直接關係，後者是一份外交文件，雖然也
提到「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等條文，但並不是
《基本法》制定的權力來源。有些人說，英國簽了《聲
明》就負有「一半責任」要監督《基本法》的落實情況，
是對整個法律本源的誤解。有人居然認為《基本法》和中
央無關，人大干預「一國兩制」，這是刻意的歪曲。這些
誤解和歪曲，重則造成主權、「統獨」問題，輕則影響香
港的發展。
其次，以《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來扭曲香港人對《基
本法》的認識，是反對派常用的伎倆。目前的「佔街」行
動常以《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為依據，用來支持「國際
標準」的論點。可是根據《基本法》，該公約的效力只能
通過香港本地的《人權法》來落實，而且回歸之前有效
的，才繼續有效，而事實上是英國在回歸前保留了第25b
條，這不僅是一半責任，而是全責了。當然，這條條文是
否在香港落實，則屬於國際法問題，可以在法律框架下協
商，但一味以《公約》凌駕《基本法》，也是對法治的一
種破壞和藐視。

香港不具備剩餘權力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表明香港不具備剩餘權力。
現在剩餘權力的說法，是少數「港獨」分子的強心針，對於
更多雖非「港獨」但一心抗拒中央、抗拒兩地交流的人，也
是利器。回歸十多年來的《基本法》教育基調，彷彿中央與
香港就回歸談判，香港交出軍事和外交權力，其他中央一概
不能管。這是危險的想法。《基本法》與憲法、與國家體制
的關係，急待追本溯源，讓下一代知道這是全中國一起制
訂、關懷香港特殊歷史背景的法律，而非京港之間的談判結
果，否則香港人心底可能仍覺得中國內地是「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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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三個月的「新學制中期檢討及前瞻」已於
昨日展開諮詢。部分焦點落在優化通識教育科建
議中的一些細節，現作出簡單澄清。
是次中期課程檢討，始於二○一三年九月，由

教師及大專學者組成的通識教育科委員會，在貫
徹該科的課程目標和理念，並在維持原來課程整
體框架不變的前提下，提出修訂建議，優化各單
元的「探討問題」及「說明」。有關建議目前仍
在諮詢階段，我們歡迎專業的討論及交流，特別
是學校及各持份者的參與。我們在作最後建議
時，會仔細搜集及聆聽各方意見，使有關檢討更
為全面。

基於四大專業原則
在修訂「探討問題」及「說明」時，委員會考

慮了以下的原則：
一、考慮教學得來的實踐經驗，適合高中生並

切實可行，以達到課程目的。
二、更新知識及例子以回應社會的發展和變

化。
三、在保持跨學科的課程設計的前提下，理順

和優化「探討問題」及「說明」，在課程的深度
和廣度取得平衡。
四、改寫部分「探討問題」及「說明」，使到

涉及的範疇更為具體、清晰及聚焦，避免內容重
複，以收精簡學習內容之效。
在討論青少年參與社區事務內容時，委員會考

慮到單元一主題２的有關青少年參與社區事務的
內容，在單元二主題２亦會涉及。單元一相關修
訂主要目的是使到涉及的範疇更為具體及聚焦，

以收精簡學習內容之效。
國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發展迅速，而各項政

策亦涉及頗多範疇，教師感到較難處理，故聚焦
於某些課題，以減省教師的教學負擔。至於在
「中央回應改革開放例子」中「與國際標準接軌
的立法和政策」的「說明」，範圍較廣，學生不
易處理，故在環境保育與文化保育層面，加入
「配合國家和國際社會的要求」，將原來範圍較
闊的「與國際標準接軌的立法和政策」的「說
明」，集中於環境保育及文物保育的層面，讓學
生可聚焦探究。至於在「說明」仍將「法制建
設」和「民主政治建設」保留，學生仍可繼續探
究這方面的議題。
綜合國力「說明」的第二

項「量化與不能量化的指
標」，其實已見於第一項
「經濟、軍事、科學與科
技、資源、政府管治、外
交、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指
標」之內，故將其刪除。

通識單元 環環相扣
誠如《通識教育科課程與

評估指引》而言，通識教育
科課程內各單元環環相扣，
希望學生透過融會貫通的學
習來擴闊知識基礎，加深對
個人、社會、國家、大自然
及人類世界的理解（第 9
頁）。由此而言，大家不宜

只着眼於個別單元作了哪些課程內容的修訂，又
或是精簡了多少分量，以偏概全地妄加判斷；而
是需要將課程視作整體，全面檢視及考慮諮詢問
卷內所提出的修訂建議。
我們會舉辦多場簡介會向學校闡釋建議方案，

並收集學校意見，亦會充分考慮從不同渠道和持
份者所收集的意見。通識教育科委員會經歷十多
次的詳細討論，基於上述四大專業原則，反覆驗
證，於九月初才達致這個優化建議。我們誠意呼
籲各界不應為委員會提出的專業建議強行扣上政
治「帽子」，希望社會能讓課程檢討回歸專業討
論的軌道。

通識教育科課程優化正面睇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目無法紀「民主」恐變「文革」

正當「佔中」逆風勁吹之際，浸會大學校長
陳新滋卻在該校一小撮激進學生舉黃傘騎劫畢
業禮時，嚴辭直斥這些激進學生將政治帶進學
校的乖張，獲得不少市民的掌聲。陳新滋強
調，「大學殿堂的尊嚴要受到尊重，典禮儀式
莊嚴，神聖不可侵犯，希望大學能保持政治中
立」。陳新滋又說：「但如果老師只懂得取悅
學生，這樣他們便學不到什麼是對、什麼是
錯。」可以理會，陳校長礙於本身的地位，很
多話仍未能暢所欲言，但我們從陳校長曾引用
梁啟超的「十年以後當思我」詩句中，亦可稍
為揣測到他的心意。

陳新滋校長高風亮節
此句引自梁啟超的「自勵」（之二）：「獻
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誓起民權移
舊俗，更研哲理慵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舉
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
多時。」此詞寫於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當時戊戌變法已經失敗，作者被迫流亡
海外，但他對國家民族的前途仍十分關注，充
滿信心。其中尤以開頭兩句「獻身甘作萬矢
的，著論求為百世師」慷慨激昂，感情熾熱，
讀來令人感奮不已。相信「佔中」狂飆退去之
後，我們當更能認識陳校長的高風亮節。
然而，對於社會賢達的金玉良言，激進學生
無動於衷，他們仍然認為，只有「公民抗

命」，才可解決現存的社會問題，中大某學生
組織的宣傳單張寫道：「至今政權仍被大商家
所控制，這樣的政制帶來種種社會不公，貧富
懸殊越來越嚴重，不少港人每天奔波勞碌才能
勉強生活，年輕人前途暗淡，我們別無他選，
惟有公民抗命，才有機會重掌自己的生活……
政制才是阻礙香港人安定生活的障礙物，佔領
是為了長遠的美好生活」。老實說，大學生組
織寫出這樣強詞奪理不合邏輯的東西實在令人
忍俊不禁。因為眾所周知，香港回歸以後，民
主程度遠勝過往一百年，香港的種種問題又如
何能歸罪政制不公呢？這簡直是欲加之罪，何
患無辭？難道選一個反對派認可的人當特首，
香港的民生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難道加深香
港和中央的裂痕，可以令香港人的生活環境更
為安定？這種幼稚的謊言根本就是「呃鬼食豆
腐」！
激進學生的所為並沒有給我們帶來對香港

前途的信心，反而令我們想起「文革」十年
的慘痛教訓，如果把「佔中」與「文革」進
行比較，不難發現這兩場政治運動是何其相
似。一是利用青年學生的狂熱，引起社會動
亂；二是目無法紀，挑動群眾鬥群眾；三是
罔顧民生經濟，引起社會混亂；最後是煽動
群眾衝擊政府，奪取政府的領導權。「佔
中」和「文革」的共通點就是無法無天，今
日如果我們不制止「佔中」，「十年動亂」

的慘況必將在香港
重演。今日不願表
態反對「佔中」，
反而鼓勵激進學
生，給他們戴高帽
的教師校長，日後
香港「文革」爆發
之時，激進學生定
然會以高帽回贈，
不過那只是遊街示
眾的道具而已！

遏止「佔中」防香港「文革」發生
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會承認，香港的核心價

值並非民主而是法治，過去一百多年，香港並
沒有民主，但法治為香港帶來了安定繁榮。如
果我們毀了法治去爭取民主，那等於是挖了大
廈的地基去建天台花園一樣愚蠢荒唐，那是絕
對得不償失的事。「佔中」動搖了香港法治的
根基，脫離基本法框架的普選就像沒有大樑的
簷篷，是遲早會塌下來的，別說是「長遠的美
好生活」，就是一瞬即逝的彩虹也不會出現，
七百萬香港人將會被壓在倒塌下來的簷篷之
下，成為不見天日的亂世人。
最後還是回到一個老掉牙的IQ題上，不過我

們可以搞搞新意思，或許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啟
發。話說名為「民主」的女朋友問男朋友「民
生」，如果我和你的媽媽掉到水裡，你會選擇救
哪一個？「民生」回答說，「你別傻了，我媽是
游泳健將，她一定可以救妳上來的」。「民主」
再固執地問道，如果我一定要你跳下水，那你作
何選擇呢？「民生」笑着回答說：「你要這樣執
着的話，那妳就慘了，因為我媽一定會先救我
的」。這個故事教訓我們，媽媽可以解救我們的
危難，她愛「民主」，也愛「民生」，但若民主
硬要將民生拖下水，逼她在「民主」和「民生」
中二選一，「民生」仍然是要擺在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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